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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於2025年正式步入「超高齡社

會」，65歲以上人口將突破20%（國家發

展委員會，2024）。隨著失能與失智人

口快速增加，長期照護（以下簡稱「長

照」）已成社會安全網的重點。我國自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1.0」到「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2.0」，以「在地老化」、「整

合性照護」及「社區連結」為核心，建構

「全人、全程、全隊」的服務模式（行政

院，2015；衛生福利部，2016）。

在制度擴張與服務普及的脈絡下，長

照制度多以標準化流程提升可管理性與服

務效率，但也可能使部分需求者在服務進

入與制度承接上出現落差。為避免本文討

論流於泛稱，以下先界定本文所指涉之制

度範圍與「制度排除」之操作意涵。

「長照制度」，係指以長照2.0為核

心之服務申請、評估（ADL／IADL與 

CMS）、給付與服務輸送機制（居家、

社區、機構及專業服務），並包含中央法

規架構與地方政府執行規範。

本文所稱「制度排除」，係指長照制

度在「資格認定」、「服務供給」與「資

源分配」三個制度環節之標準化運作中，

因門檻化與可管理性導向而產生的結構性

排除效應，使部分需求者出現「需求存在

卻無法被承認」、「無法被納入」或「僅

能獲得片段支持」等結果。於本文操作

上，制度排除具體呈現為「資格僵化、服

務同質化、資源傾斜」之三重排除結構，

並進一步導致「不標準個案」在醫療照

護、生活協助、心理支持與社會融入四個

面向出現持續性的服務缺口。

具體而言，癌末患者、中壯年失能

者與罕病患者等群體，常因年齡門檻、失

能分級或給付上限而被邊緣化，成為所謂

「不標準個案」（劉美桂等人，2023；衛

生福利部，2022；魏琦芳等人，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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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以效率和門檻為核心的政策選擇，也

反映了臺灣社會傾向家庭主義的福利態度

（葉崇揚等人，2020）。

國際經驗亦有類似困境：日本《介

護保險法》雖擴大覆蓋，但非典型需求

仍支持不足（Morikawa, 2014; Okamoto & 

Komamura, 2022）；美國PACE（Program 

of All-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受限

於財源與適用範圍（Arku et al., 2022）；

德國《社會長期照護保險》(Germany’s 

soci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GB XI）

偏重典型失能者（鍾秉正，2006）。這些

經驗均證實，標準化設計在追求可管理性

時，可能排斥非典型需求者，限制了制度

公平性。本文據此聚焦臺灣的制度張力：

在擴大覆蓋的同時，如何建立彈性機制

以承接非典型需求（吳書昀、張緡鏐，

2024；周月清等人，2023）。

既有研究偏重制度與財源，對跨區

輪住、未成年障礙者與罕病等議題著墨零

散，跨體系銜接與家庭支持仍存盲點（劉

宜君等人，2023；衛生福利部，2025a；

鄭芬蘭等人，2013；Hsu et al., 2018）。

透過文獻回顧，釐清概念與排除邏輯

並歸納需求；為整合制度與需求兩層面，

參考政策流程建構圖1之分析架構，研究

流程架構如下。

本研究發現，長照制度的標準化設

圖 1 長照制度標準化下的排除效應與社區出路之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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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在「資格認定」、「服務供給」與「資

源分配」三個環節中，產生了排除效應，

導致「不標準個案」的多元需求難以被滿

足。相對地，社區能扮演重要的銜接與補

位角色，協助長者在熟悉的生活環境中獲

得持續性的支持。圖1呈現排除的運作邏

輯與社區解方，作為後續分析起點。

本文聚焦三個研究問題：

（一） 在資格認定、服務供給與資源

分配的三環節中，存在哪些排

除機制？

（二） 「不標準個案」在醫療照護、

生活協助、心理支持與社會融

入四個面向，有哪些常見的服

務缺口？其中又以哪一面向最

容易被忽略？

（三） 社區如何運用表2所示之工

具，來填補制度空缺，並將個

案需求轉化為可行的政策與服

務路徑？

總結來說，本研究的貢獻在於兩點：

首先，透過系統性的文獻回顧與個案分

析，我們將「不標準個案」的概念加以釐

清並建立分類架構，以填補現有研究的不

足；其次，提出「制度排除」與「需求面

向」的分析框架及其對應策略，希望能為

未來的政策調整與服務改良提供實際的參

考。本研究旨在提供一個具備診斷與行動

雙重功能的分析架構，為「長照3.0」的

政策修正提出具體方向。

貳、不標準個案的概念與類型

長照政策旨在提供需求者適切支持。

然而，制度的「標準化」設計，在篩選出

「普遍性個案」的同時，也將需求特殊、

情境複雜或身分非典型的群體邊緣化。隨

著長照邁向「精準服務」，如何回應這些

被排除的「不標準個案」，已成為挑戰政

策公平性的關鍵課題。

一、概念界定

「普遍性個案」主要指依失能等級評

估納入的群體，例如65歲以上老人、55歲

以上原住民、50歲以上失智症者或失能身

心障礙者。而「不標準個案」則是指制度

設計與個別需求之間產生落差，他們的複

雜情境或多元需求常超出長照制度的涵蓋

範圍，因而無法獲得持續支持（莊俐昕、

黃源協，2021；Carrino et al., 2025）。

此外，社經地位、數位落差與制度僵

化等因素，也加劇排除風險。本文將「不

標準個案」定義為：因標準化條件限制，

而未獲得相符照護支持之群體（Nagata et 

al., 2013; Okamoto & Komamura, 2022）。

二、類型劃分

現行長照制度以高齡失能者及居家

／機構服務為核心，但部分個案因身分特

徵、照護場景、需求屬性或失能等級而被

排除，造成斷裂與支持不足。表1呈現不



一般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93 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324

標準個案的樣態，也對應出政策重點：身

分非典型者需強化情境敏感的資格認定與

跨制度轉銜；場景複雜者需跨場域接續與

外展式服務；需求多樣者需醫療、長照整

合與心理支持常規化；失能未達標準者的

預防性支持與短期彈性給付。由此可見，

表1不僅為分類工具，亦可作為政策設計

與調整之檢核。

推動可依「先銜接、後擴容、再整

合」的次序：先補上制度缺口（單一窗

口、跨區轉銜標準化），再縮小城鄉與

弱勢差距（交通支持、行動服務、資源調

整），最後透過示範計畫推動整合型服務

（如罕病照護、心理支持常規化）。如

此，表1由現況描述進一步延伸為具體的

政策行動路徑。

（一）身分特徵非典型

「資格不符」是長照制度中最典型

的排除形式，在於標準化資格認定與真實

照顧需求間的落差。此現象常見於失能未

達門檻、年齡不符或身分模糊者。例如未

滿50歲早發性失智者無法申請服務；合併

肢體障礙與慢性病者，僅達CMS（Long-

表 1  不標準個案類型、制度排除問題與主要需求

類型 排除問題 主要需求

身分特徵非典型

身分不符資格、跨區輪住、全齡

身障者、罕病患者、特殊家庭結

構

脈絡化評估、跨區銜接、跨領域

整合（醫療、教育、就業）、家

庭支持替代

照護場景複雜
偏鄉離島人力不足、交通不便；

跨場域銜接缺乏
可近性服務、跨場域連續照護

需求屬性多樣
心理支持不足；高度醫療依賴卻

僅有生活協助

心理支持、專業醫療照護、整合

型服務

失能程度未達標準
輕度失能或病程波動者，因分數

未達而排除

輕度生活協助、臨時密集照護、

彈性服務銜接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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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Care Case-Mix System）1級亦被排

除。現行制度以高齡失能者為主要服務對

象，忽略學齡與成年障礙者、罕病患者等

跨醫療、教育與就業領域的多元需求（周

月清等人，2023；姚奮志等人，2024；范

卉妤、邱銘心，2016）。

現行長照政策多以高齡失能照護為主

要設計假設，使部分全齡身心障礙者（尤

其青年與年輕成人）即便符合服務資格，

仍可能面臨「可申請、但欠缺適配」的落

差。成年身心障礙者的支持需求除日常照

顧外，尚涉及自立生活、職涯準備、就業

支持與社會參與等跨面向目標；然而，現

行長照核心服務仍以照顧服務、專業服

務、交通接送、輔具與無障礙環境改善、

喘息等「功能維持／照護補位」為主，較

難承接「發展性支持」與「社會參與」所

需的長期服務鏈。

就制度使用現況而言，衛生福利部

統計顯示，近年身心障礙者使用長照服務

之規模已相當可觀，但服務配置仍多依附

既有照護／復能導向之給付架構（衛生福

利部，2024）。根據衛生福利部社會福

利公務統計（截至2025年9月底），12-17

歲身心障礙者約23,537人、18-29歲約

67,729人，合計約9.1萬人（衛生福利部，

2025b）。

此群體正處於離校與就業轉銜的關

鍵期，核心需求往往超越基本生活照護，

更集中於職業評量、職前訓練、職務再設

計、職場適應與社會互動支持；同時也需

要同儕支持、個人助理服務，以及銜接社

區資源的能力建構。由於其需求跨醫療、

社政、教育與勞政，若缺乏跨部門協作治

理與個案管理統整，青年身心障礙者及家

庭便必須在多系統間自行穿梭，易形成高

耗損求助路徑，並在離校或離開兒少與兒

科體系後出現服務斷裂。

因此，本文在「身分特徵非典型」

類型下，將全齡身心障礙者，特別是青年

轉銜群體視為制度排除的重要樣態，並主

張以跨專業協作與可轉銜之服務組合，

補足「照護有、發展無」的結構性缺口

（姚奮志等人，2024；范卉妤、邱銘心，

2016）。對照現行政策，衛生福利部雖已

推動「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與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然其與長照2.0

給付項目（如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在目

標設定與服務邏輯上仍存有落差，導致青

年障礙者常在「照顧」與「發展」兩系統

間陷入選擇困境。未來應借鏡國際「支

持性決策」與「個人預算」模式，強化

服務的個人化與可攜性（周月清等人，

2023）。

此外，「老老照顧」與未成年照顧

者等特殊家庭結構，因家庭支持薄弱，實

際需較高額度與持續性支持，卻落於補助

上限與制度分類，被迫在不同福利體系輪

轉（吳書昀、張緡鏐，2024；林佩璇，

2022）。「長期照顧服務」及「家庭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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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支持服務」雖提供喘息與課程，但對於

高齡或未成年照顧者的特殊處境與多重負

荷，仍缺乏系統性評估與分級支持機制。

由此過度依賴年齡與失能分級的制度

設計，使多元照顧型態與脆弱家庭難以被

有效涵蓋，凸顯政策在包容性與彈性上的

結構性侷限。

（二）照護場景複雜

偏鄉及離島長者因人力短缺、交通

不便與地方制度差異，常被排除於服務網

絡之外，反映區域資源的不均（張桂娟，

2024）。各縣市自籌項目與申請制度未統

一，使跨區輪住長者需重新媒合服務、銜

接延遲。個案管理師跨區行政銜接的繁

瑣，照服員則因收入中斷流失，導致照護

中斷與制度性空窗。

個案在醫院、社區與家庭間頻繁轉

換，但現行制度仍以單一照護場域為主，

缺乏跨場域銜接與過渡性支持，致服務不

連續加重家庭負擔（丁施丹等人，2023；

鄭鈺郿等人，2020）。此類多場域需求挑

戰以「居家／社區／機構」三分法為核心

的制度設計，揭示長照體系在彈性與整合

性上的侷限。

（三）需求屬性多樣

部分長者亦伴隨心理疾病或情緒困

擾，但心理支持常被忽視（黃正平、黃長

治，2025；黃世州等人，2018；簡雪鈴，

2016）。同時，罕見疾病或高度醫療依賴

者需專業設備操作與維護，然現行服務多

聚焦日常協助，缺乏長期且專業的醫療支

援（王淑鈴等人，2023）。

當需求橫跨生理、心理與醫療層面

時，現行制度欠缺跨領域整合，致使個案

長期處於「部分被滿足、部分持續懸缺」

的狀態，以長者為例，焦慮多以具體行為

表現並影響家人，但當前流程多只處理生

理症狀，心理支持與行為調適缺乏穩定的

轉介與追蹤，形成銜接斷點，故標準化服

務組合，難以回應高度多元化與複雜性的

整合照護需求。

（四）失能程度未達標準

如「失能邊緣」的輕度需求長者，

或病情波動的慢性病患者，因資格認定僵

化而面臨銜接不足。輕度需求長者開始呈

現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卻因資格門檻，無

法即時獲得預防性照顧介入，增加未來重

度失能的風險；慢性病患者因病程起伏，

急性期需高強度照護，而緩解期卻可能被

排除，導致銜接不足（李昭螢、羅家倫，

2022）。這些群體處於「需求真實存在，

卻無法被僵化資格門檻所承接」的矛盾狀

態，凸顯現行制度在「預防性」與「回應

性」方面的雙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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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採系統性文獻回顧，檢索2000年

至2025年中文（華藝、臺灣博碩士）與英

文（PubMed、Web of Science）資料庫。

關鍵詞含「長期照護、需求、照顧者、困

境、弱勢群體」及其英文對應詞。

檢索主軸為長照制度設計、需求缺口

與弱勢群體經驗。我們經過初篩與全文審

閱，並以追溯引用方式補充。最終納入的

研究須與制度設計、給付流程、資源配置

直接相關，並能呈現需求缺口或非典型經

驗。排除了不符臺灣脈絡、純粹報告臨床

成效或缺乏資料基礎的評論。最終從約80

篇初篩結果中，選出約35篇進行編碼，並

依「制度流程（資格認定、服務供給、資

源配置）」與「需求面向（醫療、生活、

心理、社會融入）」進行歸納，以釐清制

度性排除的樣態與回應方向。

「不標準個案」並非需求異常，而

是長照在「制度標準化設計」下的排除產

物。當政策過度依賴失能等級作為單一門

檻，易使CMS 1的邊緣需求者、未滿50歲

失智者、偏鄉或無住所者，以及兼具生理

與心理複雜需求者，因不符既有規範而難

以取得適切服務（蕭文高，2021）。此一

情況凸顯制度在服務設計上的侷限，需提

升制度彈性與情境敏感度，以縮減服務落

差並提供相符支持。

表1所歸納的四類排除模式，不僅是

現象描述，更指向制度核心癥結的診斷圖

譜：身分特徵的排除反映了政策涵蓋面的

狹隘；照護場景的排除點出了服務供給模

式的僵化；需求屬性的排除揭示了專業整

合的斷層；失能程度的排除則凸顯了資格

門檻與預防觀念的落後。此類個案的困境

顯示，資格設計過於仰賴年齡與分級制

度，欠缺對情境差異的敏感度。

理解「不標準個案」不僅有助於揭示

制度在設計上的侷限，也能凸顯長照政策

在推動過程中所隱含的排除邏輯。以下將

進一步探討「不標準個案」在制度運作下

所面臨的問題點與排除機制。

參、長照政策下「不標準個
案」的問題點與制度排除

長照政策的初衷在於回應失能者與高

齡人口的照顧需求，並透過標準化設計確

保公平性與資源有效分配。然而，制度設

計中「資格認定」、「服務供給」與「資

源配置」等環節，往往隱含結構性排除，

使部分需求者無法獲得完整支持。被排除

於體系之外的「不標準個案」，揭示了服

務設計與實際需求之間落差。

一、制度排除的具體表現

現行制度在資格認定上高度依賴失

能等級（ADL／IADL、CMS），僅涵蓋

達CMS 2以上者。此設計雖有助於資源控

管，卻使輕度失智與間歇性失能者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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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存在、卻無法被承認」的灰區，形

成資格僵化的排除效應（陳思佳，2010；

黃龍冠、楊培珊，2021）。

在服務供給面，既有方案仍聚焦生

活照顧與基礎健康監測，對罕見疾病、精

神疾病與心理支持等需求的專業性介入相

對不足，服務內容因而趨於同質化。制度

運作亦以政府主導為核心，民間與社區參

與有限，使在地需求難以回饋至決策端，

缺乏即時性與彈性（莊俐昕、黃源協，

2021）。

資源分配亦呈現結構性傾斜。都市與

偏鄉之間存在可近性差距，給付結構明顯

偏向「標準個案」。例如CMS 8給付平均

36,180元，而CMS 2僅10,020元，差距達

3.6倍（衛生福利部，2022）。過度依賴

年齡與失能分級，如年輕型失智與罕病等

非典型需求被忽視，形成「資格僵化、服

務同質化與資源傾斜」三重排除結構（王

潔媛、楊秀珍，2021）。

當資格認定過度僵化時，處於邊緣帶

的需求者易被排除在體系之外；服務設計

若流於同質化，個別化與多元性的需求便

無以獲得充分回應；而資源配置一旦長期

偏向典型對象，非典型群體便會在長照體

系中持續被邊緣化。

二、制度排除的成因分析

長照政策為追求效率與可管理性，傾

向以標準化方式規劃目標群體、服務內容

與資格門檻，雖提升行政可操作性，卻降

低對多元處境的敏感度，導致制度在彈性

與公平間產生張力。日本介護保險制度的

固定給付配置亦顯示，過度標準化難以回

應多樣化需求（Morikawa, 2014; Song & 

Tang, 2019）。

在執行層面，地方政府與服務機構多

依循行政慣性運作，欠缺跨部門協調與在

地調整機制，使「不標準個案」的需求被

切割、分散。

此外，政策評估偏重覆蓋率與滿意度

等正向產出指標，忽視未被滿足的需求與

制度排除現象，使缺口難以被揭露，進而

削弱政策修正的依據（黃龍冠、楊培珊，

2021）。

當制度設計過度標準化時，個別差異

容易被掩蓋；執行流程若僵硬，複雜需求

便被拆解成片段、難以整合回應；而評估

與監測一旦存在偏差，體系中的排除現象

常被低估，甚至被忽略。

「不標準個案」揭示長照在「效率—

公平」間的失衡：僵化資格、同質供給、

資源傾斜使部分需求被制度性排除。其源

於效率導向與行政慣性，且評估指標忽略

弱勢；這非惡意，而是有限資源與多元目

標下的結構結果。面對超高齡社會與需求

攀升，僅做制度層檢討已不足，此反映出

長照體系在效率與公平間的結構性矛盾，

亦揭示制度調整需從治理結構而非單一方

案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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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長照政策下「不標準個案」
的照顧需求
前文（表1）依「身分特徵、照護場

景、需求屬性、失能程度」將「不標準個

案」類型化，並對應其典型的制度排除模

式。整體顯示：雖長照政策以失能者與高

齡人口為核心，但資格認定、服務供給與

資源配置等環節仍隱含排除效應；亦即，

部分個案即便有實質需求，仍因制度設計

的限制而難以獲得完整支持，凸顯服務設

計與實際需求之間的落差。

標準化導向不僅無法充分承接需求特

殊或情境複雜的使用者，他們除基本照顧

（飲食、沐浴）外，更需專業醫療照護、

彈性生活協助、心理支持與社會參與等多

層次服務。

以下「不標準個案」所面臨的具體問

題與排除機制。

一、醫療照護需求：專業性與連續性不

足

醫療依賴性個案如罕見疾病患者、罕

病青少年與精神疾病者，除生活協助外，

尚需復健治療與藥物監測等醫療性支持。

然現行長照給付額度有限，專業與照顧服

務共用預算，多數家庭僅能優先支應基本

照顧，醫療性需求由健保體系另行承擔。

由於兩者缺乏制度銜接，專業照護難以持

續進入家庭，形成照護斷層與追蹤不連續

（王淑鈴等人，2023）。未來應調整給付

結構，建立跨體系協作與經費分流機制，

強化醫療與長照整合，以提升醫療性服務

之覆蓋性與連續性，確保專業照護可近且

持續（黃龍冠，2021）。

二、生活協助需求：服務適配與銜接不

足

現行服務內容以「都市典型家庭」為

假設，忽略偏鄉獨居或「老老照顧」情境

下的差異需求（張瑋芩，2023）。都市與

偏鄉的資源落差，使弱勢地區需求者更難

獲得支持（張桂娟，2024）。此外，長照

與身障或社會救助制度缺乏整合，導致多

重需求者必須重複申請。要改善此限制，

政策發展不應僅聚焦於中重度失能，而須

往前延伸，涵蓋預防性與低度失能服務，

同時建構跨部門的協作機制與單一窗口，

以提升銜接與公平性。

三、心理支持需求：隱性卻迫切

長照服務下，失能者與家庭照顧者

常面臨焦慮、孤立與憂鬱（趙曉芳等人，

2021）。失智長者因功能衰退感到失落，

照顧者則承受長期情緒倦怠；非典型家

庭如失獨家庭與兒少照顧者亦因缺乏社

會認同而被邊緣化（袁修文、古允文，

2023）。現行長照政策對心理支持重視不

足，未來若能納入心理健康服務、培訓照

服員情緒支持能力，並建立系統性的家庭

支持方案，將可減輕體系隱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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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失能者及家庭照顧者外，長照與社

區支持體系亦應納入「身心障礙青少年／

青年之隱性身心困擾」之政策視角。此類

個案雖具身心障礙身分或神經發展障礙特

徵，其困境卻往往不以可由「失能等級」

直接反映之日常功能限制為主，而更常呈

現為持續的情緒失衡、社交退縮、學習與

就業適應受挫，以及自我傷害與自殺風險

等心理—社會層面的脆弱性。由於上述困

擾常在家庭照顧、校園支持與轉銜脈絡中

被淡化或被其他問題「掩蔽」，致使其處

於需求明確但難以被現行給付與服務名目

有效承接的制度灰區。

就整體青年心理危機的而言，衛生

福利部心理健康司2024年公布自殺通報統

計，我國2024年15-24歲自殺死亡人數為

274人，粗死亡率為每10萬人口11.9人；

比起2023年粗死亡率為10.9人呈上升趨

勢，教育部2023年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分析報告亦顯示學生自殺自傷相關事件

通報呈上升趨勢，且身分別分析中身心障

礙學生通報率相對偏高，提示身心障礙青

年可能具有加乘風險，並有必要在身障與

社區支持服務中系統性導入心理健康觀點

（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2024a；教育

部，2024）。

在需求層次上，身心障礙青少年／青

年之隱性身心困擾可歸納為三類：其一，

低門檻、去污名化且具可近性的情緒支持

與心理諮商資源；其二，能進行危機辨

識、即時介入與持續追蹤之個案管理（包

含自傷風險評估與安全計畫的建立與更

新）；其三，跨系統的轉銜支持，需能同

時連結家庭、學校（特教與輔導）、精神

醫療、社政身障資源及勞政就業／職訓體

系，並涵蓋學業／職涯壓力調適、人際與

社會技巧培力、同儕支持網絡與合理調整

之協調，以降低離校或環境變動時的服務

斷裂。

就現行福利回應而論，相關資源多

分布於校園輔導、精神醫療與少數短期補

助方案（例如衛生福利部之青壯世代心

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3次數心理諮商補

助），雖可作為求助入口，但仍可辨識三

項制度性缺口：第一，服務運作多為單點

介入，缺乏跨系統協作的整合機制與連續

性追蹤；第二，對未達失能門檻或未具明

確診斷者，社區支持之可近性不足，且在

身障、長照與心理衛生資源間的承接與轉

介標準不一致；第三，轉銜階段欠缺單一

窗口與共同評估流程，使青年與家庭必須

自行在多系統間反覆周旋（衛生福利部心

理健康司，2024b）。

上述缺口亦呼應本文對「不標準個

案」的界定：當需求同時牽涉心理健康、

教育支持與就業轉銜時，單一部門難以獨

力承接，亟需以社區為場域建構可轉介、

可追蹤且可共同評估之協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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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融入需求：超越照護的參與感

即便身心照顧到位，若缺乏參與機

會與社會連結，生活意義與主體性仍難維

持。「不標準個案」除基本照護外，須重

視社會連結與自我實現。行動受限者透過

日照中心或據點參與可減少孤立（江大樹

等人，2020）；身心障礙者與慢性病青少

年則以教育與就業支持的持續參與社會

（姚奮志等人，2024）。政策如忽視使用

者聲音，會導致需求難以反映。若強化社

區互助網絡並制度化使用者參與，將有助

提升社會支持與制度包容性。

長照核心在於維護尊嚴與生存權，

但過度標準化與效率化易造成排除，使

跨區輪住者、特殊疾病患者與缺乏家庭

支持者無法被承接。問題不在需求者抗

拒，而在制度彈性不足。長照應由「典型

需求」走向「多元涵容」，透過強化社區

支持網絡，特別重視被忽略的心理支持與

社會融入，以促進長期適應與福祉。以下

將從「期待改變」角度提出回應「不標準

個案」的策略方向。因此，理解制度排除

的形成脈絡，是進一步探討需求面向的前

提。

伍、長照體系邁向包容：「不
標準個案」多元需求與長
照體系發展方向

「不標準個案」的出現，凸顯長照

政策在標準化設計下的結構性矛盾。當制

度過度依賴資格門檻與服務同質化時，難

以回應多樣且個別化的需求。為避免流於

零散描述，本研究提出一個分析框架（表

2），將「不標準個案」的類型、制度排

除樣態、主要需求與可能的政策回應方向

串聯起來，讓讀者清楚理解「問題—需

求—政策回應」之間的關聯。

以下分為兩部分：第一，從文獻觀

點反思制度盲點；第二，提出實務改進建

議。

表2除彙整個案現象，並提出三項政

策意涵：（一）揭示跨類型反覆出現的制

度排除，凸顯標準化設計之侷限；（二）

層次化需求，補足心理支持與社會融入等

被忽視面向；（三）提供可操作回應，將

需求轉化為制度調整、彈性化設計、社

區支持與跨部門整合。據此，表2既收斂

「不標準個案」多樣性，亦建構「問題—

需求—回應」三層邏輯，可作為長照3.0

制度調整、彈性化設計與跨部門整合的參

考依據。



一般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93 期 中華民國 115 年 3 月332

一、文獻觀點的反思：制度盲點檢視

（一）「不標準個案」為長照政策標準化

設計下的必然產物。

長照政策在追求效率與降低行政成

本時，常以標準化的目標群體、服務設計

與資格認定進行規劃。「一體適用」的

模式忽略需求多樣性，使身分非典型、

情境複雜或需求強度未達門檻者被排除，

形成「不標準個案」（許文玲、洪怡蘋，

2023）。其核心在於政策「標準化」與個

表 2  長照「不標準個案」分析與因應框架表

不標準個案類型 制度排除樣態 主要照顧需求 回應方向

暫時性高需求失能

者（如中風後功能

時好時壞、慢性病

急性惡化）

資 格 認 定 僵 化 ，

CMS等級不足，需

求突增卻無法即時

納入服務

短期密集支持、過

渡性照護、臨時協

助

發展彈性給付與短

期照護，確保出院

銜接與臨時支持。

邊緣失能者

（CMS 1）
未達門檻，被排除

在制度之外

日常生活支持（餐

食 、 代 購 、 陪

伴）、預防惡化

推動前端預防與社

區支持，降低未來

重度失能風險。

特殊疾病者

（罕見病、年輕型

失智、精神疾病）

現有服務以生理照

護為主，缺乏針對

性服務

專 業 醫 療 設 備 操

作、心理支持、持

續復能、家庭協助

擴充專案型服務，

整合醫療與心理支

持。

非典型家庭

（獨居老人／老老

照顧家庭／兒少主

照顧者）

缺乏家庭支持、主

要照顧者本身衰退

或未成年照顧者

基礎生活協助、喘

息 服 務 、 情 緒 支

持、社會參與

強化家庭照顧者支

持 中 心 與 社 區 互

助。

居住不穩定群體

（無家者／高流動

性群體）

制度假設有固定住

所，導致排除

行動服務（健康監

測、清潔）、臨時

安置、資源銜接

建立行動服務與臨

時據點，降低服務

門檻。

流動居住型群體

（輪住者／跨區移

動）

輪住居住點較遠距

離

在地資源銜接 建立簡易「跨區服

務轉銜機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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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需求「多樣化」間的適配不足。

（二）制度排除貫穿政策全流程，反映結

構性矛盾。

「不標準個案」的排除並非來自單一

環節，而是由政策設計的標準化導向、執

行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及評估機制的結果

導向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這顯示出

臺灣長照政策在「效率優先、公平滯後」

之間的深層矛盾，現行制度對特殊需求群

體的支持仍存在結構性缺口。

（三）「不標準個案」的照顧需求具有多

元化與個別化特徵。

除醫療照護、生活協助等基礎需求

外，「不標準個案」同時存在心理支持與

社會融入等更高層次需求。現有長照服務

在內容設計與資源配置上，對這些需求的

回應有限，造成需求缺口明顯，凸顯政策

在照護全人性與持續性上仍有待改善。

（四）既有服務體系破碎化：制度盲點在

第一線的呈現。

前述制度性排除並非抽象概念，而是

具體反映在臺灣現行服務網絡「多套制度

並行、各自運作」的狀態。為說明「不標

準個案」何以容易落入服務縫隙，本文就

主要制度路徑與周邊資源之運作邏輯進行

盤點，歸納其整合不足之處，作為後續方

案設計的對照基礎。

1.  長照2.0與ABC體系：以標準

化個案管理與給付形成主架

構，但跨面向整合仍有待強化

長照2.0透過照管評估、A單位個案管

理與B／C據點服務網絡，建立社區化的

主要輸送路徑，提升可近性與作業一致性

（衛生福利部，2016）。現行可實際使用

的長照服務，主要包含：居家服務、日間

照顧、家庭托顧、小規模多機能等社區照

顧型服務，以及長照2.0給付架構下的照

顧及專業服務（如居家照顧、復能 ／護

理等相關專業服務）、交通接送、輔具

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喘息服務等（衛

生福利部，2022）。然而，給付配置仍以

失能等級與可核銷項目為核心，較容易

「先把可給付的服務接起來」；當個案需

求同時牽涉心理支持、家庭協調、學校／

就業適應或跨部門資源時，往往只能停留

在轉介層次，較難形成跨系統共同目標與

追蹤。長照不應以單一體系給付項目為終

點，而需以社區為場域建立「共同評估—

共同計畫—持續追蹤」的協作流程。

2 .  銜接機制（出院準備銜接長

照2 . 0服務）：可縮短服務空

窗，但後續仍仰賴地方供給與

協作穩定性

「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透過

院內評估與轉介，協助返家後銜接居家服

務、輔具／無障礙改善、交通接送或復能

等資源，以降低空窗期。但此類銜接多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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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啟動」而弱於「後續協調」，後續仍

高度依賴地方供給、人力與跨單位回報節

點是否清楚，供給不足時容易再度出現斷

點。

3 .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已存

在，但高風險情境的分級與追

蹤仍不足

家庭照顧者支持目前在實務上常見的

服務名目包括：喘息服務、家庭照顧者支

持服務據點所提供的照顧技巧課程、支持

團體、心理支持與資源諮詢及轉介等，能

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一般照顧負荷。惟對高

齡照顧者、未成年照顧者或多重照顧責任

家庭等高風險情境，現行服務較缺乏系統

性評估、分級支持與長期追蹤機制（吳書

昀、張緡鏐，2024）。

4. 身障體系（個人照顧、自立生

活支持）

身心障礙支持體系在地方實務上常見

的既有服務包含：依「身心障礙者個人照

顧服務」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地方政府推

動的自立生活支持服務（如自立生活計畫

擬定、資源連結、同儕支持），並搭配個

人助理服務等，以支持障礙者在社區生活

與社會參與（周月清等人，2023；姚奮志

等人，2024）。然而兩套制度在目標、評

估語彙與承接責任上不易對接，使部分青

年障礙者在「照顧服務」與「自立／發展

支持」間反覆切換，案家協調成本上升。

5. 心理健康社區支持：入口已建

立，但使用率不足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與相關心理健康

支持方案提供低門檻求助與危機介入入

口（衛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2024a，

2024b）。然而，就長照服務使用者全體

而言，心理健康相關服務的實際使用與持

續性仍有限，常見原因包含：對心理求助

的顧慮與污名、資源資訊不透明或不易取

得、交通與時段造成的可近性限制，以及

轉介後缺乏系統性的追蹤與回訪。

6. 前端預防延緩失能：方案架構

具備，但與資格制度仍呈雙軌

C巷弄長照站（C據點）所提供的健

康促進、肌力訓練活動、共餐與社會參與

等預防性服務，並且地方政府與社區單位

依循「預防及延緩失能」相關指引所辦理

的預防延緩失能課程／方案（據點型課

程）預防及延緩失能等前端方案提供健康

促進與功能維持架構（李昭螢、羅家倫，

2022），但與正式長照資格多仍是雙軌運

作，臨界風險者不易獲得連續性的辨識與

銜接。

綜合而言，現行制度已提供多條服務

路徑，然而對「不標準個案」而言，真正

的困難多出現在跨部門需求的承接、共同

評估與後續追蹤的缺口。據此，本文方案

並非另起爐灶增加一個新服務名目，而是

以社區為場域把既有資源「串成可共同評

估、可轉介、可追蹤」的協作網絡，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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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管理作為整合引擎，回應制度切割下

的承接落差，從而增強本文在文獻回顧中

的脈絡連結與學理基礎。

二、實務面的建議：改進方向提出

當前臺灣的社區長照體系雖已具雛

形，但服務整合、人力供給、心理支持與

資源可及性方面仍存有缺口，必須從制

度、專業與社區支持多層面加以補強。

（一）簡化流程：推動「跨部門整合＋單

一窗口服務」

現行長照橫跨醫療、社政與福利等

領域，分工常導致服務斷裂。應建立跨部

門整合與單一窗口機制，以提升資源效率

並減少行政負擔。透過制度性平臺與合作

治理，可避免重複評估與轉介延遲，強化

服務的連續性與即時性（郭書馨等人，

2022；蕭文高，2023）。

衛生福利部2017年推動「出院準備銜

接長照」後，出院前評估至出院後取得長

照服務之平均日數由最先約51天縮短至約

4天，顯示單一入口與跨系統銜接可有效

降低等待與空窗；另2020年至2022年民眾

對1966專線與長照管理中心滿意度均逾九

成（衛生福利部，2025a）。惟此類成效

多集中於醫療—長照銜接或長照體系內

部流程，對同時涉及心理健康、身障、教

育與就業轉銜等跨部門需求之複雜個案，

仍需在地方治理層級常態化跨局處協作平

臺與共同評估機制，以降低多頭申請與轉

介落空風險。

（二）人力培育：強化「專業訓練＋激勵

機制」

長照人員是社區照護體系的核心，但

仍面臨人力不足與專業落差。建議採「基

礎訓練－進階訓練－在職進修」的分層培

訓模式，並提供具備一定專業能力或年資

者線上進修選項，以促進持續學習（黃信

洋等人，2023）。將心理支持技能納入核

心課程，使服務不再侷限於生理照護。同

時建立合理薪酬與激勵制度，以提升留任

率與專業穩定性（林國榮等人，2021）。

（三）支持系統建構：整合「正式資源+

非正式資源」

社區長照應同時啟動正式體系與非

正式支持，形成互補網絡。正式面向上，

但仍存城鄉落差，就資源布建與服務取

得而言，衛生福利部統計顯示不同地區

仍存在可觀落差：以日照中心為例，截至

2025年10月31日，全國一學區一日照達

成率為90.0%，但澎湖縣僅50.0%、連江

縣60.0%；在社區整合入口（A單位）方

面，連江縣達成率為0%、金門縣40%、

臺東縣61%，顯示偏鄉與離島在關鍵服務

節點與量能布建上更易出現缺口，亦增加

個案跨體系銜接與持續追蹤之難度，因

此，除持續補足正式資源供給外，亦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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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巷弄長照站的密度

與功能，使其成為連結居家服務、日間照

顧與醫療院所之在地協作樞紐（衛生福利

部，2024）。

非正式面向上，擴大守望相助隊與

社區行動，由居民、退休專業者與青年志

工提供陪伴、代購與就醫協助等低門檻

支持。完善家庭照顧者支持，除喘息服

務外，亦應建立情緒支持與同儕經驗分

享平臺，減輕照顧壓力（魏琦芳等人，

2024）。整體而言，應以正式服務為基

礎、非正式支持為補充，建構多層次且可

近可及的社區支持網絡，落實在地老化。

（四）特殊群體的在地化支持：行動外展

與跨系統銜接

無家者因居住不穩定與高度流動，

常難以符合以固定住所／服務場域為前提

的制度設計，因而易在長照、身障、心理

健康與就業支持等體系邊界被漏接。依衛

生福利部統計，2023年底列冊遊民2,934

人，其中露宿者2,259人（約77%）、收

容安置者675人（約23%）；同年各類關

懷服務累計668,187人次，主要集中於餐

食、物資、盥洗理髮與外展訪視，顯示第

一線多須先回應基本生存與立即風險（衛

生福利部統計處，2024）。

制度上，《社會救助法》第17條已

要求地方政府整合警政、衛政、社政、勞

政等部門建立安置輔導體系並定期聯繫；

惟要使無家者進入可延續的支持鏈，仍需

將外展由救急提升為可追蹤的個案管理。

無家者因生活高度流動，健康與照顧需求

難以被現行長照體系承接，故建構行動式

支持模式成為必要策略。此模式應強調

「主動接觸、低門檻介入與銜接延續」，

如行動服務車進入街頭提供健康關懷與

物資，或設置臨時據點，由外展團隊即時

辨識與回應需求，以降低服務門檻並確保

連續性；並結合社區互助網絡擴大支持範

圍（郭仲珈，2012；顏睦蓉、趙祥和，

2022）。

基此，本文主張以三項機制補強承

接：其一，街頭／夜宿點之主動接觸與危

機初篩；其二，以單一窗口協助身分文

件、福利申辦與長照需求評估，並建立固

定轉介與回饋；其三，透過短期安置、日

間支持、外展團隊服務與社區資源銜接，

降低「安置—回街頭」循環，提升跨體系

承接的穩定度。

（五）資格認定的調整：從功能分數到情

境化判斷

現行長照資格多依ADL／IADL等量

表劃定門檻，雖具效率卻忽略社會脆弱性

與生活脈絡，導致部分需求者被排除（黃

龍冠、楊培珊，2021）。為回應多樣處

境，資格認定應由「單一分數」轉為「情

境化判斷」：除量表外，納入社會支持強

弱、疾病特殊性與區位資源等因素，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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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加分」機制，讓如CMS 1的獨居長

者等邊緣需求者亦能獲得支持。同時，

設置「暫定性與彈性」的資格設計，對病

程波動者（如癌末治療期、中風復健初

期）給予短期納入與動態調整，並將臨床

觀察與專業敘事納入判定，以補足量表盲

點（鄧喬鳳、陳亮汝，2023；Morikawa, 

2014）。

由此可見，資格認定唯有提升情境

敏感度，方能避免制度僵化所造成的排除

效應，這亦符合近年國際上強調context-

sensitive assessment的趨勢（丁施丹等

人，2023；黃龍冠、楊培珊，2021）。當

評估機制更具情境敏感性後，如何確保醫

療、社政與教育等跨部門間的協作，便成

為回應「不標準個案」需求的關鍵課題

（歐紫彤等人，2024）。

三、跨部門整合的制度建構：從片段服

務到協作治理

「不標準個案」常同時涉及醫療、

社政、教育與勞動單位。受限於分工與權

責邊界，流程易出現落差與斷層，預算與

法規也難協調，導致資源斷裂、服務片段

化。解方是以個案生活情境為核心重設流

程，讓制度來配合人，而不是反過來。建

議在縣市層級建立常態化跨部門平臺，由

衛生、社會、教育、勞工等單位進行資料

共享與協同決策，推動「單一窗口＋跨系

統資料整合」，減少重複建檔與行政負

擔，提升串接效率。

同時推動「出院即服務」模式，讓醫

院出院準備於返家前完成初評、照顧計畫

與轉銜，使社區長照中心從行政派案轉為

追蹤與支持樞紐，縮短服務空窗並強化連

續與專業性。如此，跨部門整合不僅提升

服務即時性與公平性，更建立以個案需求

為導向的協作治理架構，實現長照體系的

整合化與韌性發展。

綜上所述，關鍵不只在平臺設計，更

在無縫銜接能否落地；做到這點，長照才

能真正承接「不標準個案」，由片段走向

協作。

陸、結論

「不標準個案」被排除或拿到不合

身的服務；問題在制度彈性不足，不是需

求本身。制度排除亦反映效率與公平的失

衡。臺灣長照以稅收為主的給付模式為控

管成本而傾向「節流」，導致額度不足、

人力短缺與銜接不全。此三項問題從資格

僵化、服務同質化與資源傾斜，構成制度

調整的核心挑戰。

值得注意未來〈長照政策檢討與長照

3.0規劃藍圖〉（呂建德，2024）已提出

放寬收案、擴大給付，納入癌末病人、早

期失智者與外籍長居者等群體，顯示政策

已正視缺口，放寬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仍

需強化情境化認定、跨部門協作與資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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